
 

井陉县交通运输局职责边界清单  
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县交通运输局 

设置超限运输检测站（点），依法查处违法超限运输车辆。对
经政府公示的货运源头企业实施监管；对 1 年内违法超限运
输超过 3 次的货运车辆、驾驶员或货运单位超限运输车辆占总
数10%的分别依法予以吊销营运证、责令其停止从事营业性运
输、责令企业停业整顿 

县公安局 
依法查处阻碍执法人员履行职责、执行职务或者侵犯执法人员
人身权益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打击暴力抗法。对超限超载车
辆实施罚款和扣分。 

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会同相关部门查处非法拼装、改装汽车及非法买卖拼装、改装
汽车行为，依法取缔非法拼装、改装汽车企业和窝点；依法依
规查处无照经营行为;对治超工作所需的检测设备依法实施计
量检定； 

1 
超限、超载运

输管理 

县科工局 
对县内整车、改装车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的监督管理，对
非法改装、拼装车辆查处生产，对经政府公示的货运源头企业
实施监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 
3.《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5.《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 
6.《河北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规
定》 
7.《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八条、第九十二条 
8.《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县公安局 负责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员、行人部分的调查和责任认定。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公路运营管理、公路设施和公路运输部分标准、规范的符
合性审查、技术分析和调查，调查公路路产损坏情况。 2 

公路交通较
大及以上事

故调查 
 

县应急管理局 负责调查组织、协调和责任认定工作。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第 493 号令 
5.《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的意见》（国发〔2012〕30 号） 

 

县应急管理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使用企业的监督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3 

危险化学品
监管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
全管理。负责内河港口内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单位安全监管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中华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四十八条 
3.《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 号） 

县应急管理局 负责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4 
 

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公路、水路易制毒化学品运输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1.《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
作的意见》（中发〔2014〕6 号）； 
4.《关于进一步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
制工作的意见》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查处未取得道路、水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负责查处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擅自从事道路运输服务

活动的行为 
5 
  

  

打击非法营
运 

县公安局 打击暴力抗法行为，查处涉嫌触犯治安、刑事法规的行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3.《石家庄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全市道路运输安全生产行业的监督管理 

县应急管理局 
负责包括交通运输（公路）行业安全生产在内的安全生产综合
监管 

县公安局 负责客货运输场站的公共安全管理 6 
道路安全监

督管理 

县住建局 
负责对违反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相关规定、办法的进
行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3.《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 
4.《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
规定》（应急管理总局令〔2007〕第16
号） 
5.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动态监管暂行办法》（建质〔2008〕
121 号） 
6.《河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管理实施细则》 

 

7 
重点车辆动

态监管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建设和维护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落实维
护经费，向地方人民政府争取纳入年度预算。运管机构应当建
立逐级考核和通报制度，保证联网联控系统长期稳定运行；交
通执法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安全监管部门间应当建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安全监管总局
令 2016 年第 55 号 ）  

 



 

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立信息共享机制 

县公安局 
配合交通执法部门做好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将道路运输车辆安
装、使用卫星定位装置纳入上牌查验和定期检验范围 

县应急管理局 
配合交通执法部门做好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利用动态监管手段，
做好应急指挥及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严肃查处责任单位和人员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县管公路（不含城区）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负责非收费国
省道路、农村公路交通安全隐患的治理工作和公路沿线环境的
安全隐患治理工作。 

县公安局 
负责建立健全公路交通事故信息通报机制，参与公路交通安全
隐患的联合排查和交通安全管理及其设施部分的治理工作。 

8 
公路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 

县应急管理局 
负责公路交通安全隐患挂牌督办，参与排查、治理工作，指导、
督促地方政府和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做好公路交通安全隐患的
排查治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4.《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
规定》（应急管理总局令〔2007〕第16
号） 
5.《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 

 

县卫健局 
负责组织制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方案；统一组织实施预
防控制和应急医疗救治措施，并进行检查、督导；根据预防控
制工作需要，依法提出隔离、封锁有关地区的建议。 

9 
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管理 

 
县交通运输局 

对乘坐交通工具及人员进行交通检疫、查验和消毒工作，防止
传染病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优先安排疫区紧缺物资的运送和人
员疏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县气象局 

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组织气象灾害防御联合会商，编制年
度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计划，组织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成员单位
研究全县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方针政策，协调解决气象灾害防

御工作的重大问题，督导相关工作的落实。 10 
气象防灾减

灾 

县交通运输局 
对主要交通干线建设、养护管理单位及各类公路客运站气象灾
害防御工作开展情况的督导，配合气象部门做好客运站、高速
公路等重要场所和交通要道的气象监测，组织做好灾害防御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二十四
条、第二十五条。《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国务院令第 570 号）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四条第一款。《河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第十四条。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三十
条、第三十一条。《石家庄市暴雨灾害

 



 

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急期间的交通疏导、调度等工作。 防御办法》。《石家庄市暴雪大风寒潮
大雾高温灾害防御办法》。《石家庄市

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14～2020
年）》。《石家庄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
预案（修订稿）》。《石家庄市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县水利局 
负责落实采砂管理制度和采砂许可程序，督导日常采砂管理工
作. 

县水利局 负责对非法采砂进行巡查检查，督促乡镇执法查处工作 11 
河道采砂管

理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河道采砂对通航安全的影响 

河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 

 

县交通运输局 

牵头负责“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监管”职责。配合铁路部门解决
公铁并行路段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和问题，按职责做好铁路线
路安全保护区和路堑上的公路、跨越铁路线路的公路桥梁的安

全防护和维修管理工作。 

 

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石家庄铁路

办事处 

负责组织开展铁路沿线环境安全隐患排查，配合县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开展隐患整治和验收工作。 

 

县委政法委 负责指导护路护线联防工作  

各相关乡（镇） 

各相关乡（镇）是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
对辖区内排查整治工作负总责，承担具体排查整治工作任务。
负责依法制止和查处违法占地、违法采矿行为，维护铁路线路
安全保护区内用地秩序，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县发改局 
负责指导、帮助、协调铁路建设单位对新建、改建铁路建设过

程中沿线环境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整治。 

 

12 
铁路沿线环
境安全监管 

县审批局 
严格执行《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河北省铁路安全管理规

定》，对违反铁路安全距离的项目不予审批。 

《石家庄市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监管联
席会议制度》（石交办【2019】123 号） 

 



 

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县教育局 
对铁路沿线中小学校提出积极开展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建
议。 

 

县公安局 

组织沿线各公安机关，与铁路公安机关共同维护铁路沿线的治
安秩序，严厉打击危害铁路运输安全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适
时开展铁路沿线突出治安问题重点整治活动，加强对危爆物品
和涉爆单位以及废旧金属收购冶炼企业站点的安全管理和监
督检查，指导属地公安机关配合铁路公安机关应对处置铁路行
车安全相关重大突发性事件。配合铁路部门做好铁路道口的警

示标志、路段标线的设置工作。 

 

县生态环境局 
负责指导电气化铁路附近超标排放粉尘、烟尘及腐蚀性气体等
环境污染问题整治；负责指导铁路沿线烧荒问题整治工作。 

 

县住建局 
负责指导铁路沿线乡（镇）政府做好管理界内的房屋建筑和市

政施工现场管理。 

 

县水利局 

负责指导铁路桥梁跨越处河道上游 500 米、下游1000 米至
3000 米内围垦造田、拦河筑坝、架设浮桥或者修建其他影响
铁路桥梁安全的设施等涉河工程的手续办理，督导乡镇对沿线
环境问题整治工作；负责指导铁路桥梁跨越河道上下游禁采范
围内采砂、淘金问题整治；负责高速铁路沿线地下水开采取水
许可，对在高铁线路外侧起 200 米范围内抽取地下水不予审批；
会同铁路监督管理机构设置禁止开采区或者限制开采区。 

 

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指导铁路沿线农业、农村生产养殖、塑料大棚、反光膜隐
患整治工作；负责指导和监督铁路沿线造林绿化和森林防火以
及有关部门开展铁路两侧危树清理整治，防止危树侵线危及行

车安全。 

 

县商务局 
负责指导本行业铁路沿线环境安全整治工作。负责督促指导、

办好所辖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安全管理工作。 

 



 

序号 
管理 

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  注 

县应急管理局 负责督促指导、办好所辖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安全管理工作。 
 

县供电公司 
负责积极、解决各相关部门在铁路安全整治工作中，涉及到电

力方面的问题。 

 

注：需将部门权责清单中的所有权力事项细化分解到相应内设机构。 

 

 

 

 

 

 

 

 

 

 


